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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区城区山尔堂茶叶商行：本委已受
理刘梅诉你单位关于补发工资争议案。因直
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 09 时 30 分在本委
仲裁庭（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行
政中心1号楼226室，电话：2281540）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0月10日

仲裁公告

施 卫 国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522197810253311），章晓红（公民身份
号码：330329197710291947）：你们在余杭
区良渚街道亲亲家园锁澜坊 4-1-301 室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
局已于 2017 年 7 月 30 作出了余城法罚字
[2017]第4102217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经查实，2015年下
半年，当事人施卫国、章晓红在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杭州市余
杭区良渚街道亲亲家园锁澜坊 4-1-301 室
建造了7处建筑物，均为砖混结构，3楼有两

处，一为将3楼西南侧露台顶部予以浇筑并
封包，面积28.62平方米，二为将南侧阳台处
的底部浇筑并用铝合金封包，增加阳台面
积，面积为1.548平方米；4楼有三处，一为四
楼东北侧将北侧外墙敲除外扩后封包，面积
4.5平方米，二为西北侧房间将南侧外墙除外
扩后封包，面积 4.32 平方米，三为东南角露
台顶部用混凝土浇筑并封包，其中南侧用铝
合金封包，面积12.87平方米；5楼两处，其一
为将北侧过道外扩并封包，面积 6.82 平方
米，其二为东南侧将南侧外墙敲除外扩后封
包，面积为6.2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64.878

平方米。2016年07月25日杭州良渚新城管
委会作出“该建筑物未经规划审批且无法采
取改正措施消除其影响，应恢复原状”的规划
意见。以上事实由现场笔录、照片、询问笔录
等证据证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
《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
办法》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十五日内
自行拆除上述违法搭建的总面积为 64.878
平方米的7处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
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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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0日

（2017）浙0205民初3029号
朱中元、何金康：本院受理原告巩贺珍诉你们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1月11日14时在本院交通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020号

廖雪品、谢伟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廖雪品、谢伟
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7号

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上海
国昕达电子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姚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43609595 号、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
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宁川电器有限
公司、持票人上海国昕达电子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17年9月3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上海国昕达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的号码为3130005143609595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上海国昕达电
子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0号

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山西
东义煤电铝集团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
为3130005126085761号、票面金额为400000元、出票
人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帅康热水器
有限公司、持票人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有限公司的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9月30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26085761 号、票面金额为
4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山西东义煤电
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483号

温州丽加图鞋业有限公司、陈相宇、陈桂雄、尤
冬雪：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温州丽加图鞋业有限公司、陈相宇、陈桂雄、尤冬
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00号

温州欧倍克装饰五金有限公司、浙江长城锁业有
限公司、王宏彬、王爱秘、金少英、王爱文：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欧倍克装饰
五金有限公司、浙江长城锁业有限公司、王宏彬、王爱
秘、金少英、王爱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22号

郑江波、赖江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韩美
电镀有限公司与被告郑江波、赖江涛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044号
周启金、李凤武、温州市炫尔服装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叶忠勇与被告周启金、李凤武、第三人温
州市炫尔服装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517号

温州市依意鞋厂：本院受理原告翁连周与被告
温州市依意鞋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804号

于文革、李洪杰：本院受理原告薛宗与被告于文
革、李洪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358号

占天虎：本院受理原告张文丰与你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888号

邵伟林：本院受理的原告许生鑫与被告邵伟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305民初8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899号

张朝建：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万年混凝土有
限公司洞头分公司与被告娄爱国、张朝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被告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诉讼文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现定
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 9 时 00 分于本院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由审判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由人民陪审
员林梅林、人民陪审员陈群斌（替补人民陪审员苏
丽芬、陈昆炬）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976号

温州园通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浙江真合温室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
园通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因被告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现定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 15 时 00 分于本院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由审判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由人民陪审
员褚金凤、人民陪审员苏菊香（替补人民陪审员林
梅林、陈昆炬）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蔡方胜、董爱玲、方素琴、连嫦娥、柯金顺：原告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朱道
际、潘小乐、方素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
初 32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向微、李云安：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陈建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32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108号

徐建丹、胡文里、倪里隆：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82民初4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989号

洪浩、陈君瑾：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金良福小额借款合同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月11日0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钱美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钱美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18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苏光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与被告苏光桂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382 民初 18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虹 桥 法 庭 领 取 判 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林孟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林孟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18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永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黄永海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18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翁海宝、邵刘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翁海宝、邵刘影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2999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824号

吴坚：本院受理原告朱选容与被告吴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24 民初 282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朱选容货款39226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17年5月22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780 元，
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吴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本
公告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催3号

申请人渭南市华州区金堆城通达运输有限公
司 因 遗 失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 票 号
3130005139697643，出票日期 2017 年 3 月 23 日，票
面金额 100000 元，到期日 2017 年 9 月 22 日，出票人
温州瑞球阀门有限公司，付款行温州银行永嘉支
行，收款人超达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背书人金
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矿冶分公司，持票人为申请
人），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368号

陈济峰：本院受理原告翁勤池与被告陈济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1130 元及
逾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年1月9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482号

浙江双博阀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嘉
宇工阀门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双博阀门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85800 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
4.75%）计算，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算至全部履行
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 90257.13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035号

顾永明：本院受理原告姚田华诉被告汤建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820号

薛秀丽、薛敏、屠锦文、屠锦凡：本院受理原
告薛晓良诉被告薛秀丽、薛敏、屠锦文、屠锦凡法
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746号

龚云霞、朱叶青：本院审理原告彭芬锁与被告
龚云霞、朱叶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龚云霞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7 日内返还原告彭芬锁借款 40000 元；二、
被告龚云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
彭芬锁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本金 40000 元为
基数，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
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三、被告朱叶青对被告龚
云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朱叶青在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龚云霞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 1450 元，由被告龚云
霞负担，被告朱叶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
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4号

王潇潇：本院审理原告陈华军与被告王潇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 民初
1134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被告王
潇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陈华
军借款人民币 30000 元；二、被告王潇潇于本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陈 华 军 借 款 利
息，利息以本金 30000 元为基数，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照月利率 2%
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 1255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诉讼费 1905 元，由被告王潇潇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
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吴昌顺：本院受理原告尤学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3901号判决，判决被告吴昌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尤学永货款人民币 89000 元及以
89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2050 元、公告费
65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725号

周晓冬：原告海宁市邦得经编有限公司诉你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周晓冬支付原告加工款
350744.3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871号

慈溪市观海卫启顺紧固件厂：本院受理原告
海盐龙腾紧固件热处理厂诉被告慈溪市观海卫
启顺紧固件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424 民 初
18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慈溪市
观海卫启顺紧固件厂支付原告海盐龙腾紧固件
热处理厂加工款 133777.20 元并支付利息 599.32
元（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每月应付 20000 元为基数，
分段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35%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暂算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后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由该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清结；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064号

徐金跃：本院受理原告董召明与被告徐金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424 民初 206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一、被告徐金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归还原告董召明借款人民币 10000 元，并偿付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本金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5 月 6 日起按年利率 19%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
日止）；二、被告徐金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偿付原告董召明诉讼代理费20000元。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90号

朱秋红：本院受理原告朱光华与被告朱秋红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18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绍兴恒信农村

合作银行马山支行已将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坤盛资产联系电话：陈经理，18957499706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0日

附：公告清单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09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创达镭射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县德宇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徐良球、林美 抵押人：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2800

账面利息（人民币万元）

911.11


